环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

   今年以来，面对机构改革的契机，我局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积极采取多种形式全面深化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推动工商职能划转、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重要保障，全力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相关政策、政务信息。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情况
    1、加强组织领导。为确保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一年来，我局根据人员变动情况适时对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进行调整，切实加强对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
    2、制度保障。我局建立健全了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确定日常工作机构，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责任体系和工作分工，现有兼职信息公开人员2人，进一步强化了工商系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形成了局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班子成员协同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和公开平台建设情况 
[bookmark: _GoBack]    1、2014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9条。主要是行政权力公开方面。

[image: QQ图片20171205130418.png]    2、突出重点深入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一年来，我局紧紧围绕自身职责，结合政风行风评议工作，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为重点内容，积极采取各种形式，全面推行政务信息公开。
    三、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和减免情况 
    2014年，我局未发生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费用支出，也未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与政府信息申请有关的任何费用。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
    2014年，未发生针对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的行政复议申请和行政诉讼案件，未收到有关信息公开方面的投诉。
    五、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
    按照上级的要求，分局保密部门对拟发信息进行保密安全审核，在确认所提交内容为可公开内容后，再由专职人员对信息进行公开，形成了及时对拟定公开材料进行事前保密审查、事后监督检查，确保所有公开信息准确无误符合要求的工作机制。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是信息内容与公众需求有差距。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与公众的需求存在一些距离，特别是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创新举措、统计数据等；
    二是信息公开的数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建设，认真梳理政府信息公开内容。以社会关注度高、公共利益大的政府信息作为突破口，对原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行补充完善，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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